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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桥路10号京泉华科技产业园1号楼20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立品先生
6、会议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公司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3人，代表股份113,037,874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270,609,968股的 41.7715%。【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 11
月 13日）公司股份总数-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放弃表决权的股数=270,916,968-
307,000=270,609,968股】

（2）公司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12,225,254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70,
609,968股的41.4712%。

（3）公司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6人，代表股份812,620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70,609,
968股的0.3003%。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公司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7人，代表股份6,951,766股，占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270,609,968股的2.5689%。

（2）公司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139,146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70,
609,968股的2.2686%。

（3）公司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46人，代表股份 812,620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70,609,968股的0.3003%。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
东会，为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818,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9％；反对16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1％；弃权5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732,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40％；反对

16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91％；弃权5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
为：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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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补选宋勇先生（详细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非独立董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

宋勇先生，1978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江苏理工大学大专毕业。

2000年12月-2015年10月先后就职于盐城市盐都区中兴镇、秦南镇、大纵湖镇农经办，任职

办事员；2015年10月-2022年4月就职于盐城市盐龙街道，历任安监站办事员、社会保障与劳

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2022年4月-2025年6月就职于盐都区

中小企业创业园，任职服务中心主任；2025年6月至今任盐高新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宋勇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宋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等关

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要求，公司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
zxgk.court.gov.cn）进行了查询核实，确认宋勇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宋勇先生的任职资格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47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1/2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1/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1/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授
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因此，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025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
分配方案》。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前三季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47元（含税）。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总股本435,161,500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后为432,334,800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3,553,215.60元（含税），占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29.00%。

本次利润分配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
权利。因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2,826,700股将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如在
本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
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

务办理：第五号权益分派》等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

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
化，上述计算公式中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32,334,
800×0.147）÷435,161,500≈0.1460元/股。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1+
0）=前收盘价格-0.146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1/2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1/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1/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西藏卫信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张勇、天津京卫信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钟丽娟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47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上述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323元。如果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
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账户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23元。对
于香港市场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
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
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
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4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卫信康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50870100
特此公告。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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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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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鉴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按法定程序开展换届选举工作，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1名为
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于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柴永茂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柴永茂先生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其他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备查文件
1、《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关于选举产生职工董事的决

议》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
柴永茂，男，57岁，中国国籍，毕业于机械电子工业部第十五研究所（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十五研究所）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1992年起历任太极计算
机公司部门负责人、副总经理，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
党委委员、董事、高级副总裁。

柴永茂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638,441股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368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8日
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1月1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上午9:
15一9:25,9:30一11:30 和下午13:00一15:00。

2、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容达路7号院中国电科太极信息产业园C座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和主持人：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吕翊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235人，共计持有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238,892,6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3313%，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

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
代理人）共计5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34,268,4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5893%。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计230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624,1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42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以外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23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4,624,1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420%。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8,238,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1％；反

对 5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7％；弃权 110,50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969,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5.8483％；反对 5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20％；弃权110,5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9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711,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84％；反

对3,07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3％；弃权110,50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443,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2084％；反对3,07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020％；弃权110,5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9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175,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39％；反

对3,606,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8％；弃权110,50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06,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6113％；反对3,606,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991％；弃权110,5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9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711,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84％；反

对3,07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3％；弃权110,50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443,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2084％；反对3,07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020％；弃权110,5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9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175,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39％；反

对3,606,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8％；弃权110,50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06,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6113％；反对3,606,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991％；弃权110,5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9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710,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80％；反

对3,071,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6％；弃权110,80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4％。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442,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1867％；反对3,071,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171％；弃权110,8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62％。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708,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69％；反

对3,07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3％；弃权114,00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439,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1327％；反对3,07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020％；弃权114,0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54％。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708,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69％；反

对3,07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3％；弃权114,00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439,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1327％；反对3,07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020％；弃权114,0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54％。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融资决策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708,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69％；反

对3,07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3％；弃权114,00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439,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1327％；反对3,07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020％；弃权114,0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54％。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非日常经营交易事项决策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706,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64％；反

对3,071,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9％；弃权114,00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438,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1046％；反对3,071,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301％；弃权114,0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54％。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8,234,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46％；反

对 5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7％；弃权 114,00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966,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5.7726％；反对 5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620％；弃权114,0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54％。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孙亭先生、原鑫先生、胡雷先生、仲恺先生、吕灏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表
决结果如下：

12.01选举孙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37,452,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72%。
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184,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8596%。
12.02选举原鑫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37,451,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68%。
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183,0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8356%。
12.03选举胡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37,451,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68%。
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183,0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8356%。
12.04选举仲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39,131,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000%。
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863,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5.1664%。
12.05选举吕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37,451,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68%。
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18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8357%。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商有光先生、李华女士、李战怀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表决结果如下：
13.01选举商有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举票数 237,452,54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72%。
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3,184,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8.8578%。
13.02选举李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举票数 237,452,51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72%；
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3,184,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8.8571%。

13.03选举李战怀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举票数 238,541,21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29%；
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4,272,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2.400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刘娟、石小琦两位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会议见证法律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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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连贯性，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当日以口头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1月18日在中国电科太极信息
产业园C座会议中心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经董事会全体成员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孙亭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位，实到董事9
位，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选举孙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

致。
孙亭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同意

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
主任委员：孙亭 委员：李战怀、仲恺、柴永茂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商有光 委员：李华、胡雷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战怀 委员：商有光、原鑫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华 委员：商有光、吕灏
上述委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上述委员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裁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续聘仲恺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仲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裁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续聘柴永茂先生、吕灏先生、陈轮

先生为高级副总裁；续聘韩国权先生、李庆先生、王茜女士、刘峰显先生为副总裁；续聘王茜女
士为财务总监。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续聘王茜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

职务，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其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57702596
传真：010-57702476、010-57702889
电子邮箱：dongsh@mail.taiji.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容达路7号中国电科太极信息产业园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秘书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董伟先生、黄超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

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其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57702596、010-57709174
传真：010-57702476、010-57702889
电子邮箱：dongsh@mail.taiji.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容达路7号中国电科太极信息产业园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孙亭，男，45岁，中国国籍，本科毕业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计算机系计算机技术及应用专

业，硕士和博士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研究
员级高级工程师。2008年入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历任二十八所系统总
体论证部副主任、总体论证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民品总体论证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民
用信息系统研究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民用信息系统研究部主任；中电科新型智慧城市研究
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技术总监、副总经理；中电科西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常
务副总经理（主持经理层工作）、总经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现
任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
党委副书记、所长。

孙亭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仲恺，男，48岁，中国国籍，本科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后获得清华大学计

算机技术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楼宇本部第三
事业部总经理、数据中心事业部总经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业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公司副总裁，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仲恺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柴永茂，男，57岁，中国国籍，毕业于机械电子工业部第十五研究所（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十五研究所）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1992年起历任太极计算

机公司部门负责人、副总经理，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

党委委员、董事、高级副总裁。

柴永茂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638,441股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吕灏，男，53岁，中国国籍，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

师。2002年起历任中电科长江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软件事

业部总经理、政府行业第一事业部总经理、政府行业应用第二事业部总经理、政府业务集团常

务副总经理和总经理、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高级副总裁。

吕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1,199股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陈轮，男，48岁，中国国籍，本科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后获得清华

大学计算机技术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学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高级工程师。2010年起历任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本部副总经理兼煤炭事业部总经

理、企业 IT服务事业集团能源事业部总经理、企业 IT服务事业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国防 IT服务事业集团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现任公司纪委书记、党委委员、高级

副总裁。

陈轮先生持有公司10,500股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韩国权，男，53岁，中国国籍，毕业于河北工学院计算机及应用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2005年起历任北京慧点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管控事业部总经理、风险控制事业部总经理、

移动应用事业部总经理、副总裁、高级副总裁，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安全业务集团总

经理、总裁助理；现任公司副总裁、创新研究院院长。

韩国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李庆，男，50岁，中国国籍，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自动化专业本科、华北计算技术研究

所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后获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硕士学位。2001年起历

任北京慧点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浙江慧点公司总经理，慧点科技副总裁、总裁、董事长，太

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企业业务集团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

李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王茜，女，53岁，中国国籍，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2000年起历任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资金运作部高级投资经理，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资金财务部

副总经理、财务资本中心资金总监，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

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王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刘峰显，男，48岁，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本科学历。1998年

8月进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服务中心工作，历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宾馆中心党

群工作部副部长、国土资源部机关服务局人事劳动处正处级干部、国家土地监察北京局调研

处处长、国家土地监察北京局办公室调研员（期间挂职任山西临汾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国

土资源部机关服务局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主任、退役军人事务部规划财务司副司长，国家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现任公司副总裁。

刘峰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董伟，男，38岁，中国国籍，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已取
得深交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2年起进入公司工作，历任战略规划经理、证券事
务经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董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黄超，男，39岁，中国国籍，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高电压与绝缘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学
历，工程师，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证，已取得深交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就职于中国
空间技术研究院，2019年起进入公司工作，历任行业分析经理，现任公司证券综合事务高级经
理。

黄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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